
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公處字第115013號 

被處分人：聚利國際理財顧問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90352119 

址    設：彰化縣彰化市華山路203號 5樓之2 

代 表 人：許○○ 

地    址：同上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

主    文

一、被處分人於Google網站刊登商家名稱為「台灣理財家|網路

口碑第一名-您的貸款專家」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

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

條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。

二、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。

事  　實

一、案緣民眾於113年 7月反映，被處分人於Google網站刊登商

家名稱為「台灣理財家|網路口碑第一名-您的貸款專家」(下

稱案關廣告)，其中網路口碑第一名，其網站未揭示任何該宣

稱之依據，且查被處分人於Google網站未有任何評論，疑涉

廣告不實。

二、函請被處分人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說明，略以：

(一)案關廣告係由被處分人自行製作並刊載，廣告刊載期間為

112年 12月 11日至113年 8月 23日。

(二)案關廣告使用「網路口碑第一名」之文字，旨在強調被處分

人對服務的信心，係參考市場中同業廣告常見的表達方

式，並非基於具體的第三方評估或調查，故無相關佐證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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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。

理  　由

一、按公平交易法第21條第1項規定：「事業不得在商品或廣告

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

響交易決定之事項，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

徵。」同條第2項規定：「前項所定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

易決定之事項，包括商品之價格、數量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

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

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地，及其他具有招徠效果之相關事

項。」第4項規定：「前3項規定，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」事

業倘於廣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就與服務相關而

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事項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

者，即違反前開規定。另按同法第42條前段規定：「主管機

關對於違反第21條、第23條至第25條規定之事業，得限期

令停止、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，並得處新臺幣5

萬元以上2,500萬元以下罰鍰」。

二、案關廣告刊載「網路口碑第一名」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1條

第4項準用第1項規定：

(一)被處分人於案關廣告刊載「網路口碑第一名-您的貸款專

家」，予人印象為被處分人於代辦貸款公司中網路評價優

於其他業者。

(二)據被處分人表示，案關廣告係參考市場中同業廣告常見的

表達方式，並非基於具體的第三方評估或調查。

(三)按資訊科技進步及線上社交網站的產生，已大幅改變傳統

資訊傳遞的方式，消費者得藉由網路平臺對商品或服務提

供使用經驗分享，事業亦得採取滿意度調查等具體客觀量

化數據呈現服務品質等網路評價，作為向交易相對人爭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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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賴並藉以招徠及誘引交易機會之重要參考資訊，且相關

同業於Google網頁，均有評價數據資料可參，而被處分人

於Google網站未有任何評論及評分數據可資佐證。由於

前揭「第一名」字詞已連結「網路口碑」客觀事實之陳述，

是該等用語非屬被處分人對其服務品質之主觀期許，對具

有普通知識經驗之相關交易相對人而言，已在傳達其貸款

代辦服務，經由Google網站搜尋，得出網路口碑第一名之

整體印象，惟被處分人無提供任何相關客觀依據為基礎，

故案關廣告之宣稱內容核與事實不符，其差異逾越一般大

眾所能接受之程度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

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

項準用第1項規定。

三、綜上，被處分人於Google網站刊登商家名稱宣稱「網路口碑

第一名」，就足以影響交易決定之服務品質為虛偽不實及引

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條第 4項準用第1項

規定。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、預期不當利

益、對交易秩序之危害程度、持續期間、所得利益，及事業規

模、經營狀況、市場地位、以往違法情形、違法後改正情形及

配合調查等情狀後，爰依同法第 42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

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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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 華  民  國 　　115     年　  3  　月　   5 　 日

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，

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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